关于组织开展2011年度

绩效考核工作的通知

机关各处室、各直属单位：

为客观、公正、准确地考核机关处室及其工作人员和直属单位领导班子的绩效，加强对机关处室及其工作人员和直属单位领导班子的监督管理和激励约束，根据《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公务员奖励规定（试行）》、《北京市公务员考核实施办法（试行）》和《北京市公务员奖励实施办法（试行）》，按照市委组织部、市人力社保局《关于做好2011年度公务员考核奖励工作的通知》（京人社考发〔2011〕321号）要求，近期我委将组织开展2011年度考核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核时间

年度考核工作于2012年1月18日开始，至2012年3月11日结束。

二、考核内容及原则
（一）考核内容

机关处室综合绩效评定内容主要包括：履行职责和年度工作目标完成情况、重点工作、依法行政、政风行风建设、勤政廉政和基础工作6个方面内容。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
直属单位领导班子综合绩效评定主要包括：班子建设与运行、重点工作、依法办事（依法行政）、财务管理与经济责任和党风廉政建设5个方面内容。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
机关工作人员考核评价包括德、能、勤、绩、廉5个方面内容，重点考核工作实绩。考核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等次。

（二）考核原则

绩效考核工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客观公正、注重实绩、简便易行的原则；坚持领导与群众评价相结合，平时与定期考核相结合，定性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的原则。

（三）考核对象

1．对机关处室、直属单位领导班子履职情况进行综合绩效评定，其中，直属单位班子成员的个人年度考核随本单位进行；

2．对委机关2011年12月31日前在编人员（不含局级），以及借调半年以上的我委直属单位工作人员进行年度考核；

3．对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中除工勤以外的工作人员进行考核。此类人员考核，参照《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绩效考核工作实施办法》中相关要求，由各单位自行组织实施；

4．对直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进行考核。此类人员考核，按照《北京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试行办法》（京人发〔2005〕103号）中相关要求，由各单位自行组织实施。

三、考核程序及方法

2011年度机关处室及其工作人员和直属单位领导班子考核工作，按照《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绩效考核工作实施办法》中规定的办法和程序组织开展。

总体考核工作共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一）启动阶段（2012年1月18日－2月10日）

按照考核通知要求，正式启动全委系统年度考核工作。各机关处室、直属单位领导班子需于2月10日前报送自我考核评价报告，各处室同时报送全体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
（二）考核测评阶段（2012年2月11日－2月29日）

考核委员会办公室协调各方，分别完成主管委领导评价、考核委员会办公室评价、全委民主测评会和直属单位内部测评等环节工作。适时召开全委民主测评会；各直属单位内部测评会，在委考核委员会办公室派出工作组的监督和指导下组织实施（具体召开时间和相关工作安排请各直属单位于2月10日前同委人事处联系确定）。

（三）汇总分析阶段（2012年3月1日－3月11日）
考核委员会办公室汇总各工作环节考核测评情况和相关统计数据，撰写综合考核评价报告，报委考核委员会最终讨论决定，并以通报的形式在委系统内公布。

各直属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和规范工资单位）需于3月10日前，完成本单位年度考核工作，将《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直属单位年度考核结果备案表》报人事处备案。

四、考核奖励指标和奖金标准

按照国家和我市考核奖励规定，公务员年度考核优秀等次人员不超过本机关参加考核总人数的20%。奖励分为三等功、嘉奖。其中三等功的比例不超过本机关参加考核总人数的4％，嘉奖的比例不超过20％。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的可以记三等功（不占名额），但2008年至2010年连续三年评为优秀，且已按有关规定自动记三等功的人员，从2011年起重新计算考核年限。关于记二等功以上奖励，按规定以后每5年评选一次，2011考核年度不组织记二等功以上奖励的申报审批工作。

年度考核被确定为称职及以上等次的机关处室（直属参公、规范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可以享受市政府绩效管理奖金和年终一次性奖金。绩效管理奖金标准由市政府统一核定，其中优秀等次人员绩效管理奖金标准要与称职等次人员适当拉开档次（一般为5％）；年终一次性奖金标准为本人当年12月份的基本工资。我市受奖励公务员奖金标准为：嘉奖人员800元；记三等功人员1500元。其它事业单位的奖金发放依据本单位的绩效工资实施方案执行。

五、考核机构

为加强年度考核工作的组织、指导和监督，成立考核委员会，并下设办公室。

考核委员会主任：杨斌

委领导班子成员为考核委员会成员，党组副书记刘云斋同志、秦海翔委员负责考核委员会工作。

考核委员会办公室由人事处长、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秦学武同志负责，监察处长李宗毅同志配合。成员包括：办公室主任于良同志、办公室督查室主任王彬同志、法制处长陈立民同志、综合处长王恺同志、信息中心主任于伟同志和5名机关工作人员代表。

绩效考核工作是委系统各级领导班子评价和干部管理的重要基础，是干部选拔、培养、增资晋级的重要依据。各处室、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严肃纪律，实事求是，认真做好2011年度绩效考核工作。

二O一二年一月十八日
（联系人：胡永昌；联系电话：59958768，1381141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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